
7星期五

2019年 2月 1日就案说法责编：李胜男 电话：0311-89920070

邮箱：fayuanzk@126.com

存款人去世，其亲属怎样才能取出钱 上班前送孩子上学
途中遇车祸是否属于工伤

文明养犬，不仅是养犬人对他人、
社 会 的 责 任 ，也 是 对 爱 犬 的 一 种 保
护。近期，省会的何女士就因在遛狗
时未给爱犬拴犬链，不仅导致小狗被
车辆撞伤，而且向肇事车主所要赔偿
的诉讼请求还被法院驳回，心情郁闷
之极。

2018 年 3 月 的 一 天 早 起 ，何 女 士
携带自己的贵宾犬到小区楼下遛圈。
正当小狗在小区道路上尽情地撒欢儿
时，同小区居民马女士驾车从对面行
驶 过 来 ，将 贵 宾 犬 卷 入 车 底 ，致 其 受
伤，为此先后花掉何女士治疗费等各
项费用 2 万余元。事情发生后，经与
马女士多次协商无果，何女士以事发
时马女士在小区内车速过快、未尽到

合理的注意义务为由，将马女士告上
法庭，要求其赔偿自己损失 2 万余元。

马女士在答辩中声称，何女士作
为贵宾犬的主人，出门遛狗时应给其
系上束犬链。正是由于其未给小狗系
上束犬链，才导致此次意外事件的发
生。另外，小区没有限速标志，自己的
车速也并不快，而且贵宾犬体积过小、
奔跑迅速，不容易被行驶中的司机发
现。据此，马女士认为自己没有责任，
也不该赔偿。

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事发小区内
没有限速标志，马女士所驾驶的车辆
一直在匀速正常行驶，不能显示车速
过快。何女士饲养的小狗在未束犬链
的情况下，突然从马女士驾驶的车辆
中后侧钻入到车底，且钻入的位置应
属于驾驶员驾驶盲区，所以马女士在
此事件中无过错。而且，事发的主要
原因是涉案小狗未束犬链，何女士作
为主人没有尽到对饲养小狗的栓管义
务，致使小狗受到伤害，其作为饲养人
应承担全部责任。据此，法院最终作
出判决，驳回何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我国法律将宠物界定为公民的个

人财产，不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，所以
本 案 不 适 用 机 动 车 的 无 过 错 责 任 原
则。根据《侵权责任法》第六条第一款

“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，应
当承担侵权责任”的规定，本案中马女
士是否对何女士贵宾犬的损伤承担责
任，要看其在该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。

首先，根据何女士提供的小区监
控录像以及马女士提供的行车记录仪
显示，何女士的贵宾犬由马女士汽车
的 中 后 部 进 入 ，经 汽 车 后 轮 碾 轧 受
伤。由于贵宾犬体积过小、体重较轻，
所以马女士无法通过机动车后视镜发
现小狗，马女士也表示在行车过程中
没有察觉出有何异样，故此初步判定
马女士不具备主观上的故意。

其次，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
条例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，在单位院内、
居民居住区内，机动车应当低速行驶，
避让行人；有限速标志的，按照限速标
志行驶。但因何女士和马女士所在小
区没有限速标志，同时根据何女士提
供的视频显示来看，马女士的行车速
度相对较慢，何女士依据主观做出的
其开车过快、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
判 断 不 能 得 到 客 观 事 实 的 支 持 。 据
此，贵宾犬受伤虽然确系马女士开车
所为，但由于马女士不具备主观故意，

其不承担侵权责任。
此外，《石家庄养犬管理条例》第

十五条第三款规定，携带犬只出户时，
应当对犬束犬链，由成年人牵领，携犬
人应当携带养犬准养证，并避让老年
人、残疾人、孕妇和儿童。何女士作为
贵宾犬的主人，在携犬出户时应当尽
到栓管义务，但从何女士提供的案发
视频可以发现，奔跑着的贵宾犬没有
拴狗链，也就是说何女士对小狗的看
管存有过错。因此，小狗的受伤何女
士应当承担全部责任。

综上所述，何女士贵宾犬的受伤
虽系马女士开车碾轧所致，但其在这
一事件中并不存在过错，所以法院作
出 了 驳 回 了 何 女 士 全 部 诉 讼 请 求 的
判决。

当前，随着养狗的人越来越多，由
此引发的各种事件也呈上升趋势。在
此，办案法官通过这一案例，提醒狗的
饲养人，从爱护狗的角度出发，一定要
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，特别是在携狗
出户时，一定要对犬只进行束缚并由
成年人牵引。如果因狗未拴系牵引或
者牵引不当引发交通事故，其饲养人
不 仅 会 自 行 承 担 狗 受 伤 或 死 亡 的 损
失，甚至还会承担包括车损、人身伤害
赔偿等在内的全部责任。

存款人死亡后，其存款将会变成
遗产由继承人继承。然而，现实生活
中经常存在存款人死亡后，其继承人
拿着存折、银行卡到银行柜台却取不
出钱的情况。近期，年过半百的周女
士就遭遇了这一经历，幸亏在有关法
律人士的指点下，通过到法院诉讼的
方法，顺利从银行取出了其丈夫遗留
下的钱款。

2018 年 3 月，周女士的丈夫王先
生因车祸突然去世。办完丧事后，周
女 士 在 整 理丈夫的遗物时发现其名
下有 4 张存折。于是，周女士拿着丈
夫的死亡证明和存折到银行取款，不
料却遭到银行的拒绝，被告知只有持
有法院的判决书或者公证处的公证书
才能取出钱款。经咨询有关法律人
士，并与其两个子女王某甲、王某乙协
商后，周女士以继承权纠纷为由，将王
某甲、王某乙告上法庭，要求法院对
丈夫名下的 4 张存折进行处理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，原告周女士确
为被继承人王先生的配偶，其与王先
生均系初婚，婚后生育子女两名，即
王某甲、王某乙。被继承人王先生的
父母均先于王某死亡。本案原告周
女士、被告王某甲和王某乙均是被继

承人王先生的第一顺序继承人。庭
审中，两被告均表示放弃对父亲名下
4 张存折遗产的继承权，并一直表示
上 述 全 部 遗 产 由 原 告 周 女 士 继 承 。
据此，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
示制作了民事调解书。最后，周女士
持法院调解书得以从银行取出王先
生 4 张存折里的存款。

被继承人去世后，继承人拿着被
继承人的存折、银行卡之所以无法直
接从银行柜台取出该笔遗产，是因为
继承人可能不止一人，银行不能确定
取款人是唯一的继承人，如果某一继
承人在其他继承人不知情的情况下
擅自把存款取出，就会产生纠纷。所
以，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，存款作为
遗产，银行不能擅自把它支取给任一
继承人。

但在什么情况下怎样才能取出

存款呢？中国人民银行、最高人民法
院、最高人 民 检 察 院 、公 安 部 、司 法
部 于 1980 年 11 月 联 合 颁 布 的《关 于
查 询 、停 止 支 付 和 没 收 个 人 在 银 行
的存款以及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过
户或支付手续的联合通知》规定，存
款 人 死 亡 后 ，合 法 继 承 人 为 证 明 自
己 的 身 份 和 有 权 提 取 该 项 存 款 ，应
当 向 当 地 公 证 处（尚 未 设 立 公 证 处
的地方向县、市人民法院）申请办理
继 承 权 证 明 书 ，银 行 凭 此 办 理 过 户
或支付手续。如该项存款的继承权
发 生 争 执 时 ，应 由 人 民 法 院 判 处 。
银 行 凭 人 民 法 院 的 判 决 书 、裁 定 书
或调解书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。由
此 可 见 ，当 事 人 可 通 过 向 公 证 机 关
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或通过起诉
获 取 法 院 的 裁 判 文 书 ，方 可 向 银 行
提 取 被 继 承 人 的 存 款 。 本 案 中 ，周
女 士 就 是通过起诉获取法院的裁判
文书的方式，从银行取出了丈夫名下
的存款。

当 然 ，被 继 承 人 去 世 后 ，如 果
死 者 生 前 办 的 是 银 行 卡 ，而 继 承 人
又 知 道 该 卡 的 密 码 ，可 以 直 接 持 卡
在 自 动 取 款 机 上 取 款 或 转 存 。 银
行 将 视 为 正 常 支 取 或 转 存 ，银 行 对
事 后 发 生 的 存 款 继 承 争 执 与 纠 纷
不负责任。

酒，是待人接物、增进亲朋
好 友 情 感 的 纽 带 。 然 而 ，酗 酒
闹 事 ，惹 出 官 司 却 是 得 不 偿
失。近期，站在被告席上，听到
法院以犯寻衅滋事罪当庭判处
其 有 期 徒 刑 十 一 个 月 时 ，被 告
人 亚 某 痛 心 疾 首 ，后 悔 不 已 ：

“都是我酒后没控制好情绪，我
诚心认罪悔罪！”

2018 年 5 月的一天晚上，被
告人亚某与被害人姜某等一帮
朋 友 到 饭 店 聚 餐 。 饭 后 ，看 到
不 胜 酒 力 的 亚 某 已 经 醉 酒 ，为
了 他 安 全 考 虑 ，姜 某 骑 电 动 车
送亚某回家。在送亚某回家路
上 ，亚 某 拦 住 过 往 车 辆 不 让 通
行，姜某多次劝说，亚某不仅不
听 劝 ，还 与 姜 某 发 生 撕 扯 。 被
他 人 劝 开 后 ，姜 某 骑 车 准 备 离
开 时 ，亚 某 将 姜 某 连 人 带 车 扑
倒，致姜某受伤。经鉴定，姜某
伤 情 为 轻 伤 二 级 。 案 发 后 ，亚
某 家 人 赔 偿 姜 某 13 万 元 ，姜 某
对亚某表示谅解。

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，被 告 人
亚某酒后滋事，致他人轻伤，情
节 恶 劣 ，其 行 为 已 构 成 寻 衅 滋
事 罪 ，依 法 应 予 以 惩 处 。 鉴 于
亚某在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人
损失，获得被害人谅解，且当庭
自 愿 认 罪 ，可 酌 情 对 其 从 轻 处
罚 。 结 合 亚 某 的 犯 罪 事 实 、情
节 及 本 案 的 社 会 危 害 性 ，法 院
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。

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三条规
定，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，

破坏社会秩序的，处五年以下有
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：随意殴
打 他 人 ，情 节 恶 劣 的 ；追 逐 、拦
截 、辱 骂 、恐 吓 他 人 ，情 节 恶 劣
的；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
用公私财物，情节严重的；在公
共场所起哄闹事，造成公共场所
秩序严重混乱的。同时，最高人
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
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
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》第 二 条 规
定，随意殴打他人，破坏社会秩
序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
一款第一项规定的“情节恶劣”：
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
轻微伤的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、
自杀等严重后果的；多次随意殴
打他人的；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
的；随意殴打精神病人、残疾人、
流浪乞讨人员、老年人、孕妇、未
成年人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
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，造成
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；其他
情节恶劣的情形。

本案中，亚某酒后面对姜某
不 要 他 拦 车 的 劝 说 ，不 仅 不 听
劝，还与姜某发生撕扯，并趁姜
某不备，连人带车将姜某扑倒，
致其轻伤二级。亚某的行为符
合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
院《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
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
条“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
上 轻 微 伤 的 ”的“ 情 节 恶 劣 ”情
形，符合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三条

“随意殴打他人，情节恶劣”的行
为，所以构成寻衅滋事罪。鉴于
亚某在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人
损失，获得被害人谅解，且当庭
自愿认罪，所以被法院从轻作出
以上刑罚。

朋友相聚，适量饮酒本无可
厚非，但是如果饮酒过量，就会
酿成悲剧。这起因饮酒引发的
刑事案件，给我们带来了启示，
在以后的聚会中，特别是春节期
间的走亲访友时，希望大家高兴
之余要有度、有节的饮酒，以此
为鉴，避免招惹祸端。

赵某是某电子公司的职工，因其妻子经常
上夜班，所以每天早起他都会骑电动车将 10 岁
的女儿先送到位于家和学校之间的公交站，让
孩子坐公交车上学，然后自己再到单位上班。
2017 年 10 月的一天，王某像往常一样送女儿到
公交站的路上，被一辆小轿车撞伤导致肋骨骨
折。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，小汽车司机承担此
次事故的全部责任，赵某无责任。

赵某经治疗伤情痊愈后，向当地人社部门
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人社部门经审查，认为赵
某受到的事故伤害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
四条第（六）项之规定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遂
予以认定为工伤。

对 于 这 一 结 论 ，赵 某 所 在 的 电 子 公 司 不
服，认为赵某从家到其女儿坐车的公交站，与
其从家到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方向，不属于上下
班 合 理 的 路 线 ，赵 某 的 伤 情 不 应 该 认 定 为 工
伤。于是，某电子公司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法
院撤销人社部门认定赵某受到事故伤害为工伤
的行政行为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
条第（六）项规定中的“上下班途中”，该路径不
能简单地将工作地至居住地的最近或者最佳路
径作为唯一最佳路径，还需要考虑职工因日常
生活所需的合理绕道。同时，本案中接送女儿
上学是赵先生日常生活的必须需求，且经实际
测量，赵先生上班从家直接到公司的所花费的
时间大约为 27 分钟，从家到女儿乘车的公交站
后再到公司所花费的时间大约为 36 分钟，这多
出的 9 分钟应在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内。对
此，法院最终作出判决，驳回某电子公司的诉
讼请求。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，职工在上
下班途中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
者城市轨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故伤害的，
应当认定为工伤。同时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
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六
条规定，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

“上下班途中”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：在合理
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、经常居住地、
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；在合理时
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居住地
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；从事属于日常工作
生活所需要的活动，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
的上下班途中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
上下班途中。

本案中，因妻子经常上夜班，所以先送女
儿到公交站乘车上学，然后自己在上班，是赵
某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。虽然这不是顺
路，也不算绕得太远，时间上相差不过 10 分钟，
并且这几年来赵某已经形成了规律，单位的同
事也大都清楚赵某这个习惯。所以赵某上班路
上 先 送 孩 子 到 公 交 站 ，是 符 合 最 高 人 民 法 院

《关 于 审 理 工 伤 保 险 行 政 案 件 若 干 问 题 的 规
定》第六条“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
活 动 ，且 在 合 理 时 间 和 合 理 路 线 的 上 下 班 途
中”的情形，所以其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
通事故，应该认定为工伤。据此，法院作出了
驳回某电子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。

2018 年 3 月，王老太在某超市购物时，
将一包已称重并贴好价签的车厘子私自解
开并添加一些后结账。不料，这一幕被超
市防损员齐某发现，他以王老太构成偷窃
罪要扭送到派出所为名相恐吓，向其索要
钱财，并扣留了王老太的身份证。极好面
子 的 王 老 太 迫 于 无 奈 ，只 好 到 银 行 取 出
6000 元钱交给齐某，并取回了自己身份证。

回到家中，王老太越想越气愤，在经过
几天的思想斗争后，最终将这一事情告诉
了女儿。闻听此事，女儿立即带着王老太
来到超市找齐某理论，但此时齐某早已从
超市辞职，不知踪迹。面对这一情况，王老
太的女儿只好和妈妈赶到公安机关报案。
于是，已跑到了外省打工的齐某很快被公
安机关抓获，并随后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敲
诈勒索罪移送起诉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齐某敲诈勒
索他人财物，数额较大，其行为已构成敲诈
勒索罪。同时，齐某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
徒刑，刑罚执行完毕以后，在五年内再故意
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，是累
犯，应对其从重处罚。但鉴于齐某当庭认
罪，积极退赃，并取得被害人谅解，可酌情
对其从轻处罚。于是，法院最终以齐某犯
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
金 2000 元。

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，敲诈勒
索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
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
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
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
刑，并处罚金;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
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
金。同时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

《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规定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
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、三万元至十万元
以上、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，应当分别
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“数额较
大”、“数额巨大”、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

本案中，齐某敲诈王老太 6000 元，属于
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“数额较大”的
情形，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
管制。同时，考虑到齐某属于累犯，但其当庭
认罪，积极退赃，并取得被害人谅解，最终法
院判处其有期徒刑 8 个月。此外，根据最高
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敲诈勒
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八
条“对犯敲诈勒索罪的被告人，应当在二千元
以上、敲诈勒索数额的二倍以下判处罚金”的
规定，法院还并处齐某罚金 2000 元。

此案的发生，与超市对工作人员的管
理不当有一定关系。对此，法官提醒超市
方,一定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，杜绝此
类事件发生。同时，也提醒老年人加强自
身道德修养，切忌贪小便宜。此外，当自身
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，切记及时报警，以避
免自己遭受损失。

□ 古孟冬

狗未拴链被撞伤 车主是否需赔偿

老人贪小便宜遭恐吓
超市人员勒索被判刑 酒后发飙伤朋友 寻衅滋事陷囹圄

说法

□ 石珐

说法

□ 古孟冬

说法

□ 高晓明

说法

李二保 作 新华社发

□ 聂涛

说法


